关于开展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
各教学系（部）及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保障新学期教学工作规范、有效地运行，学院决定于开学第一周至第二周对全院教学工作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期初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教学秩序情况
1．检查任课教师到位情况。
2．检查学生到课情况。
（二）课堂教学情况
1．各系（部）认真检查本部门任课教师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备课笔记）、课件等教学内容的准备情况及规范程度，以确保授课质量。如实、认真地填写本部门任课教师的《教案（备课笔记）撰写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学生到课率统计表》（附表二）、《教学任务汇总表》（附表三）。（附表请从教务处网站中文档下载栏目里下载）
2．教研活动情况。开学两周内，各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
（1）重点检查教师个人教学日志和教案（备课笔记）以及集体备课情况。
（2）组织有关教师（含外聘教师）进行示范课、公开课教学，交流教学活动。
（3）制定本学期教研室工作计划，提交系（部）领导审定。

3．检查、总结上学期期末考试情况
（1）检查上学期期末试卷批改、成绩评定有无异常情况，各种教学资料的规定是否规范、完善，是否符合评估要求。
（2）总结上学期期末考试情况，对异常情况，应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
（3）对教师在试卷分析（考核分析）报告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应采取措施认真落实，切实保证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三）实践教学情况

1．实践性教学计划的制定
（1）各系（部）及所属教研室及时通知实验课任课教师，根据课表填写授课计划，交教研室审核后，由教研室主任在开学一周内交对口实验室负责人排课。
（2）各实验室负责人负责落实、汇总本学期实验课表，注意在同一实验室的实验要相互错开时间。请各系于开学第二周将本学期《实验课程总表》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3）各系（部）负责安排本学期实习（训）、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毕业答辩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并在开学第二周将本学期集中性实践教学安排表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其中，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应严格按照《关于2012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补充规定》（院评〔2011〕1号）逐步实施。
2．实践教学资料的收集整理
（1）承担实验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和实验人员共同准备实验大纲、实验指导书等基本材料；本学期有集中性实习环节的系部要求制定相应的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

（2）上学期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设情况（实验课程及实验项目，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情况统计等），上学期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认定材料。
（3）上学期实验室开放情况，开放性实验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材料。

3．检查2012届毕业生毕业实习的安排及执行情况。各系（部）根据《关于加强2012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的通知》精神，填写《毕业生校外实习安排及执行情况汇总表》，将电子版于开学第二周报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4．检查本学期安排的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联系、准备以及落实情况。实习负责人必须做好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确保实习顺利完成。
（四）教学管理情况
主要检查教学运行情况。尤其是教学执行计划、教学任务与课表的情况，特别是课表（课程、任课教师、教室、教学班级）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教务处教务科联系。
（五）教学保障情况
1．教务处教材科及各系（部）检查学生教材的发放与领取情况。
2．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及教务处教务科检查课堂教学环境情况（教学设备、照明、卫生状况等）。
3．系（部）及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检查各实验室、计算机机房以及相关的教学设施与设备运行情况。
二、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的组织
1．各系部主管教学的领导负责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拟定自查工作计划，对本系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特别是对教师教案（备课笔记）、教学日历的规范性进行严格的要求。
2．期初教学检查期间，各系部与有关职能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了解教学过程中的真实情况，认真听取教师、学生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3．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积极协调，妥善处理，采取相应措施预防问题的再次发生，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报教务处相关科室。
4．各系部应在教学检查总结中，重点反映教学工作中的特色和存在问题，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对能够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需要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的，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5．学院组织相关部门对各系部自查情况进行抽查，汇总检查结果，并向全院通报，对于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严重违反教学纪律的教师和学生，学院将根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其他事宜
1．各系部及时对上学期教学日志按班级归、存档，对教学日志填写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填写人指出并进行更正，规范教学日志的填写。
2．各系部及时上报本学期外聘教师教学计划及双语教学申请表。
3．各系部应根据检查的情况、检查的结果以及相应统计表等，以书面形式于3月31日前交教务处质量监控科，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Email：zljk@tlu.edu.cn。
特此通知
                                                                              教  务  处
                                                   二○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